
【火灾警示】

关于我区某公司在建工地火灾处理的通报

9 月 18 日 12 时 27 分，位于光谷五路某建筑工地发生火灾，

现场为室外堆积的挤塑板起火，过火面积 2 平方米，火灾原因系

违规氧割引起。火灾发生后，区消防救援大队和辖区派出所立即

启动火灾调查处理程序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和“一案双查”

规定，对直接责任人涂某做出拘留十天的处罚；对责任单位依法

做出罚款 17000 元的处罚，并将火灾隐患抄告行业主管部门。

下一步，区消防救援大队认真对待每一起火灾，坚决按照“四

不放过”原则和“一案双查”规定，发生一起，严查一起。希望

各单位汲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抓实抓细火灾防控工作，确保辖区

火灾形势平稳。




